
私校教職員退休金給付說明 

中華大學人事室(103 年 8 月 20 日) 

說明：鑑於少子女化的衝擊將日愈明顯、嚴峻，各私校教職員莫不非常關心如何規劃自己的

退休生活，因此如何讓同仁們充分了解退休金給付的內容及計算方式，應為人事同仁

們的責任。因此謹製作此份給付說明資料供大家參考，若有錯誤之處，敬請仍以私校

退輔會及政府機關之規定為主。 

 

    私校教職員退休時能夠領取之退休金包含私校退撫會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勞保老年

給付等三項，詳細之內容如下： 

一、私校退撫會退休金 

(一)退休條件(以下三者之一，而服務年資係指服務私校) 

1.應准自願退休----年滿 60 歲或服務滿 25 年 

2.得准自願退休----機關裁撤、組織變更等 

(1)服務滿 20 年； 

(2)服務滿 10 年，年滿 50 歲； 

(3)已支年功薪最高薪級滿 3 年 

3.屆齡退休----65 歲 

 

(二)退休金計算方式(分為 98 年 12 月 31 日前的舊制及 99 年 1 月 1 日後的新制兩部分) 

1.教職員退休金之給與，任職滿 5 年，給予 9 個基數，每增半年加給 1 個基數；滿 15 年後，

另行一次加發 2 個基數；但最高總數以 61 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舊制退休金＝(本薪+實物代金)×基數 

2.新制退休金＝教職員個人專戶本息(每月按教職員本薪×2 倍×12%，按月提撥至教職員個人

帳戶) 

 

※計算範例 

範例：若退休時本薪為 47080 元(薪級 625) 

計算：舊制年資(9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19 年 4 個月，計得金額：(47080 元+930)×40=1,920,400

元 

     新制年資(99 年 1 月 1 日以後)：4 年 7 個月，計得金額：教職員個人專戶本息 

     總計退休金金額＝1,920,400 元+教職員個人專戶本息 

 

二、公保養老給付 

(一)給付條件： 

1.一次養老給付條件 

  (1)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年滿 55 歲且保險年資 15 年以上離職退保； 



  (2)被保險人於 94 年 1 月 21 日以後離職退保而未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其保險年資予以保

留，俟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時，得以其退保當時之保險年資，依退保當時之規定，請領

本保險養老給付： 

A.於參加勞保或軍人保險期間依法退休(職、伍)； 

B.領受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 

C.年滿 65 歲。 

  

2.養老年金給付條件 

(1)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 

(2)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 20 年以上且年滿 60 歲； 

(3)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 30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  

不符合前開年金起支年齡條件者，得作以下選擇： 

(1)展期年金給付 

自年滿年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於領受給與之前死亡者，由其遺屬請領一次養老給付

金額；其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條件之遺屬不請領一次養老給付金額時，得選擇按原得

領養老年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改領遺屬年金給付；一經領受，不得變更。 

(2)減額年金給付： 

得提前 5 年請領，每提前 1 年減給 4%，最多減給 20%(終身均領減額年金)。於領受給與

之前死亡者，由其遺屬請領一次養老給付金額；其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條件之遺屬不

請領一次養老給付金額時，得選擇按原得領養老年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改領遺屬年金給

付；一經領受，不得變更。 

 

(二)給付標準及計算 

1.一次養老給付 

給付標準為按私校被保險人適用年金規定及全體被保險人適用年金規定等二階段，說明如

下： 

(1)僅私校被保險人適用年金規定期間：以該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退保當月之保俸為計算給

付之標準，不適用平均保俸規定。 

(2)全體被保險人均得適用年金規定以後：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當月起前 10 年投保年資

之實際保俸平均計算。但加保未滿 10 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保俸平均計算。 

至於計算方式如下： 

(1)88 年 5 月 30 日以前之保險年資，依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或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規定

標準計算：10 年以下之保險年資，每滿 1 年給付 1 個月；自第 11 年至第 15 年，每滿 1 年

給付 2 個月；第 16 年至第 19 年，每滿 1 年給付 3 個月；第 20 年給付 4 個月，最高以 36

個月為限；未滿 1 年之畸零月數，按比例發給。 

(2)88 年 5 月 31 日以後之保險年資：每滿 1 年，給付 1.2 個月。 

(3)被保險人於 88 年 5 月 31 日修法施行前後保險年資應合併計算，合計 12 年 6 個月以上者，

如其平均養老給付月數未達 1 年 1.2 個月時，以 1 年 1.2 個月計算；其保險年資合計未滿

12 年 6 個月者，如其養老給付月數未達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或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規

定標準時，補其差額月數。 

(4)給付上限：最高以給付 42個月為限(本次修正施行前之保險年資最高仍以給付 36個月為限；



修正施行後之保險年資，每滿 1 年，加給 1.2 個月，合併修正施行前保險年資最高以給付

42 個月為限；畸零月數及未滿一個月之畸零日數，均按比例發給)。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指

一次養老給付得依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最高以 36 個月為限；惟其切結拋棄該項權利並

經權責機關核准後，得依規定請領至最高給付上限 42 個月。 

 

  ※計算範例 

  範例：若退休時本薪為 47080 元(薪級 625) 

  計算：公教法以前(88 年 5 月 31 日以前)保險年資：8 年 10 個月 

  公教法以後(88 年 6 月 1 日以後)保險年資：14 年 1 個月 30 日 

  計得金額：47,080 元×1.2(23 + 0/12) =1,299,408 元 

2.養老年金給付 

退休金月領金額＝前 10 年投保年資之實際保俸平均×投保年資×年金給付率 1.3% 

※計算範例：請參閱 Excel 附檔(公保年金月領金額參考表) 

 

三、勞保老年給付 

(一)請領方式 

1.老年年金給付 

2.老年一次金給付 

3.一次請領老年給付(9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有勞保年資者，才能選擇) 

註 1：退休時，年齡 60 歲以上且勞保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則第 1、3 項擇優 

註 2：退休時，年齡 60 歲以上且勞保年資未滿 15 年者，則第 2、3 項擇優 

註 3：退休時，年齡 60 歲以下且勞保年資未滿 15 年者，僅可選擇第 3 項 

 

(二)請領條件 

1.老年年金給付 

(1)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註：上開請領年齡自 98 年至 106 年為 60 歲，107 年提高為 61 歲，109 年提高為 62 歲，111

年提高為 63 歲，113 年提高為 64 歲，115 年以後為 65 歲。 

請領年齡 60 61 62 63 64 65 

民國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出生年次 46 年以前出生 
 

47 
 

48 
 

49 
 

50 
 

51 年以後出生 

(2)勞工保險年資未滿 15 年，但併計國民年金保險之年資滿 15 年，於年滿 65 歲時，得選擇

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 

 

2.老年一次金給付 

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未滿 15 年，並辦理離職退保者。 

註：上開請領年齡自 98 年至 106 年為 60 歲，107 年提高為 61 歲，109 年提高為 62 歲，111



年提高為 63 歲，113 年提高為 64 歲，115 年以後為 65 歲。 

請領年齡 60 61 62 63 64 65 

民國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出生年次 46 年以前出生 
 

47 
 

48 
 

49 
 

50 
 

51 年以後出生 

 

3.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被保險人於 98 年 1 月 1 日勞工保險條例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亦得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勞保局核付後，不得變更： 

(1)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1 年，年滿 60 歲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 55 歲退職者。 

(2)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退職者。 

(3)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25 年退職者。 

(4)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 25 年，年滿 50 歲退職者。 

(5)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 5 年，年滿 55 歲退職者。 

(6)轉投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 76 條保留勞保年資規定退職者。 

 

(三)計算標準 

1.老年年金給付 

每月給付金額，依下列二種方式擇優發給： 

(1)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0.775﹪+3,000 元。 

(2)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1.55%。 

※計算範例 

範例：某位同仁民國 38 年出生，退休時年齡為 65 歲 3 個月，其最高 60 個月之平均投保薪資

為 21,000 元，參加保險年資為 15 年。 

計算：第一式計算方式為：(保險年資×平均月投保薪資×0.775%+3,000 元)×(1+增給比例或 1−

減給比例)，計得之每月給付金額：5,441 元 

   第二式計算方式為：（保險年資×平均月投保薪資×1.55%）×（1+增給比例或 1−減給比例），

計得之每月給付金額：4,883 元 

 

2.老年一次金及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計算方式為：給付金額＝平均月投保薪資×給付月數 

註 1：老年一次金「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註 2：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平均月投保薪資」按退保當月起前 3 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

算 

※老年一次金給付計算範例 

範例：某位同仁民國 38 年出生，退休時年齡為 65 歲 3 個月，其最高 60 個月之平均投保薪資

為 21,000 元，參加保險年資為 14 年。 

計算：21000 元×15 年= 294,000 元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計算範例 

範例：某位同仁民國 48 年出生，退休時年齡為 55 歲 3 個月，退保當月起前 3 年之平均投保



薪資為 21,000 元，參加保險年資為 14 年。 

計算：21000 元×14 年= 294,000 元 


